附件5：

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2026年老年人体检早餐供应及配送服务项目

甲 方：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

乙 方：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为规范合同当事人的交易行为，保护合同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就甲方向乙方购买如下产品签订本合同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货物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单价、品牌
	序号
	货物名称
	单位
	预估数量
	单价（元/单位）
	品牌
	规格参数
	保质期

	1
	独立小包装式面包（蛋糕）
	个
	10000
	大写：人民币元 整
小写：¥
	
	要求独立包装完好，不少于70克/个。
	保质期不少于3天，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。

	2
	纯牛奶
	盒
	10000
	大写：人民币元 整
小写：¥
	
	盒装包装完好，纯牛奶，容量≧200ML，每100ML蛋白质含量≧2.9g。
	保质期不少于90天，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。


二、 合同金额

1、本项目合同总含税价款上限为：大写：人民币     （小写：¥       ）。本合同执行期间单价保持不变，按实际采购数量结算，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上限（¥     ）。
2、总价格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，即包含产品制作、包装、运输、管理、税金、人工及不可预见费等一切费用。合同执行期间甲方不再额外向乙方商支付任何其他费用。
三、体检时间： 2026年老年人体检时间是从2026年4月至6月分批次进行。
四、质量保证：按照甲方提出的要求及双方协商，乙方应将质量合格的早餐提供给甲方，乙方提供的独立小包装式面包（蛋糕）保质期不少于3天，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；纯牛奶保质期不少于90天，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。不能是即将过期的长期积压产品，保证新鲜，如发现质量问题原数退换。

五、付款方式：因体检时间是分批次进行的，乙方要在所有批次完成后开具等额有效发票（并附上各批次签收送货单）甲方以实际收货数量为准，在60日内以银行汇款转账方式付清全额货款。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，甲方申请汇款审批之日视为付款之日，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，且不视为甲方违约。

以下为乙方的唯一收款账号：

开户行：
开户名： 
开户账号：
六、 交货时间、地点：

1.乙方须有专人负责货物供应事宜，需按照甲方要求配送每批次早餐，经双方验收无误后签字确认。如未按时按量送达指定地点，由乙方赔偿甲方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2.因实际到检人数与预定早餐数量会有差额，若数量不够时，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，需在1小时内补充齐全；若早餐有剩余时，甲方于配送当天可无条件进行退货。

3.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，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提供的商品不符合约定或质量标准的，甲方可要求乙方在限定时间内重新提供合格的商品，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2、乙方如延期交货或数量不足者，乙方应偿付甲方此批货款总值10%的违约金。

3、当时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内提供有关证明，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责任。

4、其它未尽事宜，按《民法典》有关法规执行。

八、签约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若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，则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受理期间，双方应继续执行合同其余部分。

九、 双方愿意在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共同遵守本协议之条款。若有未尽事宜，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合同一式叁份，甲方执 2份，乙方执 1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十、合同各方一致确认本合同所载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为各方履行合同、解决合同争议时向接收其他方商业文件信函或司法机关（法院、仲裁机构）诉讼、仲裁文书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。因各方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不准确、 或者送达地址变更后未及时依程序告知对方和司法机关、或者当事人和指定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，邮寄送达的，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；直接送达的，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双方确认本合同所载地址为真实有效，如有更改应立即通知对方。任何一方将函件或通知、诉讼文书等资料邮寄至该地址，文书自寄出之次日起即为有效送达对方之日，即视为已有效送达对方。
（此行以下无正文）
甲方：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：

联系电话：0760-23210186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地址：中山市黄圃镇龙安街32号            地址：
统一信用代码：12442000G19169144L         统一信用代码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开户银行：

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账号：2011027819025087678            开户账号：

签订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



